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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又是时间四分五裂的时代，这就形成了无限的知识与有限的时间之间的矛盾
。其实这也是人生的矛盾，求知的本性与短促的人生的矛盾，这一矛盾深深地困扰着人类。解决这一
矛盾的努力无非有两种。第一种是充分利用时间。但会受到人的生理因素的制约，加上人生必要时间
的支付，即使再充分利用时间，每人每天也只有24小时，因而这种努力未必真正有效。看来比较有效
的是第二种，即对爆炸的知识进行甄别、挑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众所周知，著作虽多，但真正
有永久价值的经典之作总是少数。择善而从，是人生的原则，自然也是读书求知的原则。读书求知的
有效方法是取精用宏、含英咀华，读精品之作、经典之作。经典著作是知识的浓缩、思想的精华，读
经典著作是纲举目张、事半功倍，恰似“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可以说，不读经典著作就谈不
上真正的读书求知。法治是治国安邦的大政国是，是全球大势和时代主题，也是人类智慧聚焦之所在
。在步入法治社会的当代中国，法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每年发表的法学作品数以万计。法律是时代
精神精华的确认，法治是时代精神精华的贯彻，法学是时代精神精华的写照。法学必须是精华，只有
精华才配称为法学，只有法学经典著作才是值得供人解读的真正的法学文本。人们希望快捷地找到其
中那些真正有价值、有影响、堪称经典的作品。编选《中国法学精萃》系列丛书即是出于此种考虑。
考量著作是否精品、经典有以下标准：一是思路新奇。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学术的发展新新不已，
学术创新之处正是学术精华所在。那些筚路蓝缕、独辟蹊径、开天辟地、振聋发聩之作当属精品、经
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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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史学精萃(2001-2003年卷)》的主要特点：具有年鉴的作用，可供图书馆、资料室收藏、具有
学习和考试指导的作用，可供法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准备考研的人士阅读参考、具有教
研资料的作用，为法学教研人员床头案前之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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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传统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古代法制研究中几个思维定式的反思——兼论战国前法制研究的
方法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历史考察——与武树臣先生商榷中国“封建”法制史研究论纲中国传统法的
结构与基本概念辨正——兼论古代礼与法的关系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研究范式——以先秦儒家的礼法
思想为例马作武中国古代法律诠释传统形成的历史语境对峙·对话·合流·和谐——中国法律思想史
轨迹回顾及现代启示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自然人文地理与中华法律传统之特征邓少岭天人
合一境界中的中华法系之美中华法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误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质疑论中
国古代的法律自然主义中国古代刑法与佛道教——以唐宋明清律典为例孟庆超论“天道”观对中国传
统法律的影响传统东方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马克思的理论分析中国法律演进的历史时空环境先秦
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汉魏晋“故事”辨析汉科考略张家山汉筒中的法律思想《开皇律》的修订及其
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释唐律“出入得古今之平清代法律渊源考清代成案的效力和其运用中的论证方
式以《刑案汇览》为中心关于清末宪政运动的几个问题“灋”意考辨——兼论“判决”是法的一种起
源形式中国古代法官责任制度的基本内容与现实借鉴“契约”与“合同”之辨——以清代契约文书为
出发点健讼与贱讼：两宋以降民事诉讼中的矛盾略论中国封建社会商人法律地位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
——从梁祝的悲剧说起汤建华法家思想体系论略商鞅法治理论及其现代借鉴再论孙中山“五权宪法”
中华法律现代化的原点——沈家本西法认识形成刍议马克思恩格斯论司法独立西方法哲学的近现代转
型及其启示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
审视比较法制史：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新视角从中西立法过程比较《唐律》与《民法大全》讼师与律
师：中西司法传统的差异及其意义——立足中英两国12～13世纪的考察东亚近代法制史上的两次大论
争——清末“礼法之争”与日本“法典论争”的比较于逸生苏联法影响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之回顾中国
移植苏联民法模式考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消极影响的深层原因——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出发所作的
分析附录2001～2003年度全国主要报刊法史学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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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成果已颇具规模。①关于中外学界对中国传统法的研究状况笔者将有另文进
行陈述。通过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分析，笔者发现以往的比较法研究存在严重的缺陷。其主要表
现于以西方法的模式为准则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背景，苛责中国传统法的简陋。比如，梁启超于1896年
写成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明言，“文明野番之界虽无定，其所以为文明之根原则有定。有定
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而中国“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②显然
，梁启超的文明标准是西方的“繁备”且“公”的“法”，因为“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国，谓天地
间不容有此等人”的原因，是西方自希腊、罗马时便法律日益发达，而中国自秦汉以来法律却日益衰
败。梁启超这样比较了中西法的不同：“秦汉以来，此学中绝，于是种族日繁，而法律日减，不足资
约束。事理日变，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不可守，因相率视法律为无物。于是所谓条教部勒者荡然矣
。泰西自希腊罗马间，治法家之学者，继轨并作，赓继不衰，百年以来，斯义益畅，乃至以十数布衣
，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数十百暴主，戢戢受绳墨，不敢滋所欲，而举国君民上下权限划然，部寺省暑
议事办事，章程日讲日密，使世界渐进于大同之域。”③从梁启超的这一段论述来看，梁氏对西方法
尚不太熟悉，而对中国法可以与西方相应作出比较之处亦十分模糊。文中所言的秦汉以来的“此学”
与西方的“法家之学”，各自的概念含混，内容更是大相径庭。但是，其对西方法的推崇和对中国法
的贬损却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以西方法为标尺衡量中国传统法的短长，在研究之始已经“预设”了西
方法的合理，其结论也自然是将西方法中有，而中国法中无的，视为中国法的缺陷；而将中国法中有
，西方法中无的，视为中国法的烦琐、保守、落后之证。此外，在古代法与现代法的比较中，我们面
临着较中西法比较更为尴尬的境地。由于从文化背景、语境到法的体系、特征等各方面，中国古代法
与现代法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大，如果对古代法的“原貌”不能有
整体的认识，就难免对古代法产生愈来愈多的误解和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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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史学精萃(2001-2003年卷)》的主要特点：具有年鉴的作用，可供图书馆、资料室收藏、具有
学习和考试指导的作用，可供法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准备考研的人士阅读参考、具有教
研资料的作用，为法学教研人员床头案前之必备。

Page 6



《中国法史学精萃(2001-2003》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